
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2026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机构规格：相当于行政股级。经费形式：

财政全额拨款。主要工作职责：公共卫生服务：坚持预防为主，

重点预防控制危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传染病、职业病、寄生虫

病等重大疾病，开展农村卫生诊断、疫情报告和监测，及时处置

农村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提供农村妇女、儿童、

老年保健，加强健康档案管理；定期实施免疫接种；开展医学康

复、家庭康复训练指导、精神卫生、基本职业卫生、保健咨询等

服务；普及健康教育知识，开展个体和群体的健康管理，重点人

群与重点场所健康教育，进行爱国卫生指导，建立良好卫生习惯，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基本医疗服务：开展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和

中医的基本医疗服务；现场救护和转诊服务；慢性病管理；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综合管理服务：协助乡镇政府制定和组织实施初

级卫生保健、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辖区内诊所、

村卫生室业务工作，对村医和村妇幼保健人员进行相关技能培训；

开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法规宣传与咨询，协助做好相应的医

疗服务和补偿结算等工作；受县卫生行政部门委托进行辖区公共

卫生管理；协助开展辖区内卫生监督工作，承担区域内公共卫生

信息收集与报告等任务。



（二）单位构成

长龙镇卫生院主要由院办公室、人事科、纪检检查室、医务

科、门急诊科、住院部、护士站、医技科、公共卫生科组成。

二、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6 年年初预算数 1170.65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24.6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602.67 万元，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3.38 万元；收

入较去年增加 98.20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拨款增加 32.74 万元，

项目经费拨款增加 25.07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3.38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6 年年初预算数 1170.65 万元，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2.5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025.66 万元，住

房保障支出 52.44 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98.20 万元，主要是基本

支出增加 51.69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47.52万元。

三、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24.61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 524.61 万元，比 2025 年增加 80.26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327.16 万元，比 2025 年增加 32.74万元，主要原因是人

员岗位及职称考核晋升，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

保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单位正常运

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197.45 万元，比 2025 年增加

47.52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

基药补助、遗属补助等重点工作。



2026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三公”经费预算 0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本年度无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无公务接待费用预算；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

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无公务用车购置费用预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二）政府采购情况。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48.80 万元：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1.3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7.5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1.50 万

元：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6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

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197.45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5 年 12 月，单位共

有车辆 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2 辆、执勤执法用车 0 辆。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执

勤执法用车 0 辆。

（五）委托业务费使用情况。2026 年财政拨款委托业务费支



出 0 万元，主要是本单位无委托业务费。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单位预算公开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方式：023-74510093

附表：1.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2.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表



3.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预算表

4.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表

5.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6.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收支总表

7.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收入总表

8.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支出总表

9.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政府采购明细表

10.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2026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表十

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2026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304018-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项目名称
50023126T000005415444-乡村医生定性补

助（县级）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

电话

黄老师

023-74510093

主管部门 304-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02374510093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8

其中：财政拨款 2.88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用于发放乡村医生专项补助，保障乡村医生服务待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权重（%）

产出指

标

质量指标
乡村医生定性补助考核

达标率
≥ 95 % 15

时效指标
乡村医生定性补助支付

及时率
＝ 100 % 10

数量指标 乡村医生定性补助人数 ＝ 18 人数 15

成本指

标
成本指标 乡村医生定性补助标准 ＝ 28800 元/年 2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乡村医生基本待遇 定性

有效保

障

不断提

高
2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10



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2026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304018-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项目名称
50023126T000005426190-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补助

项目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黄老师

023-74510093

主管部门 304-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02374510093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57

其中：财政拨款 19.57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国家基本药物支付补助是支持基层医改的关键项目，通过中央财政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聚焦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村卫生室。资金用于落实药品零差率销售补偿、村医收入保障、

基本药物配备提升等 。项目遵循合理分配、讲求绩效原则，以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可及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为核心，减轻患者用药负担，规范合理用药，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成效，助力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权重（%）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基本药物制度执行达标率 ≥ 90 % 15

时效指标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支付及

时率
＝ 100 % 15

数量指标
执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卫生

院及村卫生室个数
＝ 9 个 10

成本

指标
成本指标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总额 ＝ 195700 元/年 2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
定性 不断提高 2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10



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2026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304018-垫江县长龙镇卫生院

项目名称
50023126T000005423564-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中央）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

电话

黄老师

023-74510093

主管部门 304-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02374510093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5.00

其中：财政拨款 175.00

其他资金 0.00

总

体

目

标

严格遵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及市级相关工作要求，旨在保障各项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顺利实施与质量提升。基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有效防控重大疾病、持

续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核心目的，本年度资金将专项用于为辖区内常住居民，特别是 0-6 岁儿童、

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免费提供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

种、儿童保健、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

服务项目，涵盖人力成本、耗材、宣传培训等必要支出。通过预算的精准投入与高效执行，预期

将稳步提高各项服务的覆盖率、规范性与群众满意度，有效控制健康危险因素，降低居民发病率，

最终实现减轻家庭与社会疾病负担、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支撑健康中国战略稳步推进的长期效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权重（%）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达标率 ≥ 90 % 15

时效指标 服务时限 ＝ 1 年 10

数量指标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人数
＝ 16990 人数 15

成本

指标
成本指标 服务补助成本 ＝ 1750000 元/年 2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水平
定性 不断提高 2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10


